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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南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均

来源于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的对外公告相关公

开信息披露文件以及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西南证券对报告中所包含

的相关引述内容和信息未进行独立验证，也不就该等引述内容和信息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做出任何保证或承担任何责任。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西南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投资者依据本报告所进行的任何作为或不作为，西南证

券不承担任何责任。



西南证券作为荣安地产公开发行的“15 荣安债”债券受托管理人，代表债券

全体持有人，持续密切关注“15 荣安债”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

《公司债券日常监管问答（五）》及《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现就相关重

大事项报告如下：

2018年 12月 4日，发行人发布了《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当年累计对

外提供担保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百分之二十及当年累计新增借款超过上年末净资

产百分之四十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141）。根据该公告，截至 2018年 11月

30日，发行人当年累计新增对外提供担保占 2017年（经审计）净资产的 25.59%，

且累计新增借款占 2017年（经审计）净资产的 42.80%，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公司债券的重大事项

（一）对外担保情况

1、相关财务数据情况

根据公司经审计的 2017 年财务报告，公司 2017 年末净资产为 421,839.77

万元，2017年末公司对外提供担保余额为 0.00万元。截至 2018年 11月 30日，

公司的累计对外提供担保余额为 107,950.00 万元，累计新增对外提供担保

107,950.00万元，累计新增对外提供担保占上年末净资产的 25.59%，超过公司上

年末净资产的 20%。

2、单笔担保情况

截止 2018年 11月 30日，公司无单笔对外提供担保金额超过上年末净资产

10%的担保。

（二）累计新增借款情况

1、相关财务数据情况

根据经审计的 2017年财务报告，公司 2017年末净资产为 421,839.77万元，

2017年末借款余额为 316,100万元。截至 2018年 11月 30日，公司的借款余额

为 496,652.43万元，累计新增借款 180,552.43万元，累计新增借款占上年末净资

产的 42.80%，超过公司上年末净资产的 40%。

2、累计新增借款变动情况



截至 2018年 11月 30日，发行人当年累计新增借款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类别
2018年11月30日

借款余额

2017年12月31日借

款余额
累计新增借款

累计新增借款占上年

末净资产比例

银行贷款 363,656.00 196,100.00 167,556.00 39.72%

公司债 67,266.43 120,000.00 -52,733.57 -12.50%

其他借款 65,730.00 0 65,730.00 15.58%

合计 496,652.43 316,100.00 180,552.43 42.80%

注：公司上述截止 2018年 11月 30日的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敬请投资者注意。

二、新增担保及新增借款对偿债能力的影响和应对措施

上述新增对外担保均为公司对参股公司房地产开发项目融资提供的担保，旨

在支持公司房地产合作项目的发展，有利于加快合作项目的开发进程，符合上市

公司的整体利益。公司对外提供的担保已按相关法律法规履行了审议程序。

上述新增借款主要用于房地产项目开发建设，属于公司正常经营活动范围。

鉴于公司经营性现金流较好，有稳定持续的偿债资金来源，因此上述新增借款对

公司偿债能力影响可控。截止本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公告日，公司所有借款利

息、本金均已按时兑付，未出现延期支付或无法兑付的情形。

三、受托管理人履责情况

西南证券作为本期债券受托管理人，根据《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

则》第十一条、第十七条要求出具本受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并就发行人当年累计

新增借款或对外担保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的百分之二十的事项提醒投资者关注相

关风险，请投资者对相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

西南证券将持续密切关注对“15荣安债”债券持有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并将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

准则》及相关《受托管理协议》等规定和约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

（以下无正文）




